
國立花蓮高商突遭重大變故學生扶助委員會設置要點 
106 年 1 月 3 日擴大行政會議審議 

106 年 1 月 19 日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目的 

為扶助本校突遭重大變故學生，使其順利就醫、就學或為其他適當之處

理，以維護學生學習權益。 

第二條 依據 

教育部主管之高級中等學校維護突遭重大變故學生學習權益要點。 

第三條 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指學校學生突遭重大天然、人為災害或事故而發生傷病，致影響其正常

就學，有必要由學校審酌學生身心狀況及學習需要，予以扶助或適當處

理者。 

第四條 組織 

一、成立突遭重大變故學生扶助委員會，審議適用本要點之個案條件、

需求事項及修業彈性處理機制。 

二、本委員會置委員 7人，採任期制，依校內職務固定代表編制。就適

用本要點之個案學瞭解其身心狀況及實際需求，整合校內各相關處

室意見後，啟動包括課業學習、親師聯繫、急難扶助、學生輔導、

職涯輔導等校內關懷輔導機制，並適時轉介校外相關機關（單位），

以提供所需資源，協助學生渡過重大變故。 

三、職掌分工 

組織 

職稱 

校務 

職稱 
任務職掌 

主任 

委員 
校長 

綜理事件處理相關事務 

執行 

秘書 

輔導 

主任 

1. 協調本委員會組織、會議及其他相

關事項。 

2. 協助處理個案學生瞭解其身心狀

況、學生輔導等協助事項。  

3. 必要時協助適時轉介校外相關機

關（單位），以提供所需資源，協

助學生渡過重大變故。 

當然 

委員 

教務 

主任 

1.規劃及執行個案學生學籍、成績、

課程等教務處業務事項處理。  

2.協助處理個案學生入學、升學等救

濟事項。 



當 然 委

員 

學務 

主任 

協助處理個案學生就醫、平安保險、

急難扶助等措施。 

當 然 委

員 

實習 

主任 

協助處理個案學生工廠實習課程、職

涯輔導等協助事項。 

浮 動 委

員 

進修部

主任 

個案學生為進修部學生時，協助處理

相關事項。 

浮 動 委

員 

個案 

學生班

導師 

通報個案學生並瞭解其身心狀況及實

際需求，並協助進行親師聯繫等校內

關懷輔導機制的溝通，協助學生渡過

重大變故。 

浮 動 委

員 

個案 

學生 

科主任 

協助個案學生進行專業學習上的補

救。 

第五條 會議之召開 

一、本校學生突遭重大天然、人為災害或事故而發生傷病，致影響其正

常就學，有必要啟動救濟機制時即召開會議。 

二、學生經診斷符合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公告之全民健康保險重

大傷病項疾病，致影響其正常就學者，經本人、法定代理人或委託

之第三人，以書面通訊方式，檢具區域醫院以上醫院出具之診斷證

明。 

三、本校現有協助機制能處理時，即循現有機制處理免再開會以免延誤

處理時效。 

第六條 處理程序及原則 

一、學生經學校錄取後，於入學前突遭重大變故且須長期療養者，得由

本人、法定代理人或委託之第三人，以書面通訊方式，依高級中等

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辦法第九條規定，於註冊前檢具區域醫院以上醫

院出具之診斷證明，向學校申請保留其錄取資格，至多得保留一學

年。 

學生入學後始突遭重大變故者，得由本人、法定代理人或委託之第

三人，以書面通訊方式，檢具區域醫院以上醫院出具之診斷證明，

向學校申請延後註冊。 

二、審酌突遭重大變故學生之身心狀況及學習需要，提供下列修業彈性

處理機制： 

（一）彈性修習課程：輔導學生申請減修學分、跨班彈性修習課程

或其他彈性之課程修習方式；學生修習之課程，得不受當學

期必修課程規定之限制。 



（二）學習輔助資源：學校應就學生修習之課程，提供學習輔助資

源，經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同意後，以課餘個別輔導、語音

或數位遠距等輔助教學方式為之。 

學生依前項第一款規定申請減修學分者，其未修習之必修學分，應

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十條規定申請補修；申請跨班

彈性修習課程或其他彈性之課程修習方式者，其學業成績評量，由

學校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二十七條規定訂定其評量

方式、成績採計及登錄之補充規定。 

三、突遭重大變故學生於修習課程期間之請假，學校得視個案情形，酌

情放寬請假方式、請假程序之相關規定；申請彈性修習課程者，其

於未修習課程之期間，得免到校、免請假，且不列入全學期缺課節

數計算。 

四、突遭重大變故學生之學習評量及學分抵免，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

習評量辦法第四條、第九條及第十五條規定辦理，視學生個案情形，

酌情彈性放寬學習評量、學分抵免之辦理方式、補考次數及補考及

格基準。 

前項學生依法取得身心障礙證明者，學校應依特殊教育法第十七條

及第二十八條規定，協助辦理鑑定、安置及訂定個別化教育計畫。 

六、突遭重大變故學生申請休學、復學、轉科（學程）或轉學、借讀及

延長修業年限者，予以適性輔導，並依高級中等教育法及高級中等

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辦法之相關規定辦理；必要時，得酌情彈性放寬

申請方式，由本人、法定代理人或委託之第三人，以書面通訊方式

為之。 

第七條 保密責任 

維護突遭重大變故學生學習權益之會議文書、紓困措施及協助歷程紀錄，

應妥為保存及管理，並維護個人隱私及權益；其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

用，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其相關法規之規定辦理。 

第八條 委員會所需經費，由本校相關業務費項下支應。  

第九條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討論、校務會議通過，陳 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